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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安委会办公室转发省安委办关于安全生产大检查第一阶段督查情况通报
各县（市）安委会，州直有关单位：

现将《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安全生产大检查第一阶段督查情况的通报》（云安办函〔2017〕74号）转发给你们，请对照第一阶段督查所反映出来的共性问题，举一反三，认真抓好落实，确保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取得实效。
附件：云安办函〔2017〕74号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安全生产大检查第一阶段督查情况的通报

德宏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9月5日
抄送：州发展和改革委、州工信委、州教育局、州公安局、州财政局、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州国土资源局、州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商务局、州农业局、州林业局、州文体广电局、州卫生计生委、州环境保护局、州旅游发展委、州总工会、州气象局、州食药监局、州工商局、州质监局、州道路运输管理局、州邮政局、州铁建办、州公安局交警支队、州公安消防支队、德宏供电局、芒市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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